
关于管理学院 2020 届省优、校优毕业生评审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对 2020 届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

进行确认的通知》和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关于评选 2020 届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

的通知》要求，学院决定开展 2020 届“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”（以下

简称“省优”）和“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”（以下简称“校优”）初选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管理学院 2020 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。

二、评选比例及名额分配

本科毕业生“省优”、“校优”分别按 2020 届本科毕业生数 4%、11％的比例

评选，其中工商管理类省优 4 人，校优 12 人；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实验班省优 5

人，校优 13 人；工业工程（包括中德班）省优 2人，校优 5人。（四舍五入原则）

三、评选条件

1、热爱祖国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认真学习马

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，

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模范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规章制度。

2、按时修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学业，学习勤奋、成绩优异；积极参加各种

文体活动、社团活动、公益活动和创新创业活动，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，师生反

映良好。

3、大学期间获校级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优秀团员”“优秀团干部”

和校一、二等奖学金或其他相当奖项 2次（项）以上；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。

四、评选办法

1、以学生在校期间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奖情况为第一评审依据，采用赋分制。

一次一等奖学金计 3分，二等奖学金计 2分，三等奖学金计 1分，六个学期累计

加分，取排名高者。

（注：优秀学生奖学金是学生在校期间综合素质的全面评价，比较客观公正

地反映了学生思想道德品质、科学文化素质、发展性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等各方

面的表现。）



2、如奖学金累计总分相同，则以在校成绩平均学分绩点为评审依据，绩点

高者择优先，学分绩点由学院教科办统一提供。

3、分工商管理类、管理科学与工程类、工业工程类评审，对申报材料逐级

审核，择优按照顺序确定拟上报省优、校优名单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符合评选条件的同学请在 2020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1：00 前填写线上

问卷星以及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电子版发送到邮箱

hudxgb@163.com，文件名称为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（**专业**

班级+姓名），不符合要求的文件，一律不予接收。

（二）2020 年 2 月 25 日-3 月 2 日，在学院官网、年级群等公示优秀毕业生

名单。

（三）2020 年 3 月 3 日提交至招生就业处审核。

注明：

1、工商管理类包括专业：工商管理、人力资源、市场营销

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包括专业：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、电子商务、物流管理、

保密管理

工业工程类包括专业：工业工程、工业工程（中德班）

2、“省优”和“校优”毕业生证书必须在学生完成学业，符合省级、校级优

秀毕业生条件的基础上方可发放。

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15 日

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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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．此表一式两份：学生本人档案、学校各一份。

2．本表内容可打印（一页）或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楚，经学院、学校盖章，领导签字

方有效。


